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行政处理决定书
      中人社监字〔2023〕第00511号
被处理人：季嵩麟
公民身份号码：350722********4219 
事由：不符合规定条件享受一次性创业资助

经查，被处理人创办中山火炬开发区嵩麟便利商店，于2020年6月12日经申请领取一次性创业资助10000元。另查，被处理人于2020年3月25日向我局申领一次性创业资助时，中山火炬开发区嵩麟便利商店已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“经营异常名录”，不符合《广东省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—公共就业创业服务资金管理办法》（2019年）第三章第十条第（十）项的规定条件，属于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>办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不符合规定条件享受一次性创业资助情形。我局于2023年4月30日向被处理人送达《退款通知书》，要求被处理人10日内退还上述资助至指定账户，截至2023年5月10日，被处理人仍未按要求退还。
以上事实有一次性创业资助申请材料、《退款通知书》、市场监管部门“经营异常名录”信息、财政授权支付凭证等证据证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>办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我局对被处理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理：责令限期退还一次性创业资助10000元。（收款单位：中山市财政局；开户银行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中山市中心支库；银行账号：191400000003271001；附注：季嵩麟退回一次性创业资助。）
被处理人应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履行完毕，逾期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（中山市司法局）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6个月内直接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，本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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